
  

 

（中文譯本） 

 

本通知書乃重要文件，需要債券持有人之即時關注。如債券持有人對其應採取

的行動有任何疑問，他們應立即向其股票經紀、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獨立財務

或法律顧問尋求有關其自身的財務及法律意見（包括任何稅務後果）。 
 

 

HSBC Bank USA, National Association （作為受託人） 

（「受託人」） 

 

關於延期聆訊衍生合約掉期對手方動議的通知書 

 

謹此通知持有由 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（「發行人」）發行，至現時尚未償

付的債券的所有持有人（分別為「債券」及「債券持有人」）: 

 

本通知書旨在告知，於 2008 年 12 月 1 日，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.及其關連的第

11 章債務人（「債務人」）向紐約南區破產法院提交延期通知（「延期通知」），延

遲法院聆訊債務人於 2008 年 11 月 13 日提交的有關設立程序以終止及償付或行使及轉

讓予若干第三方（包括但不限於若干呈請前衍生合約的合資格受讓人（定義見動

議））之動議（「動議」），直至 2008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（紐約時間），而有關

聆訊可能會進一步延期而不作另行通知，聆訊當時宣布者除外。延期通知見附件 A。 

 

有關動議及債務人的其他法院活動的最新消息可於www.lehman-docket.com查看。債券持

有 人 如 對 受 託 人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透 過 電 郵 聯 絡 受 託 人 的 代 表 ， 電 郵 地 址 ：

lbnyinquiries@us.hsbc.com。 

 

本通知書由 

 

HSBC Bank USA, National Association 

（作為受託人） 

 

發出 

 

日期：2008 年 12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(中文譯本如與英文版本有歧異， 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) 



  

 

（中文譯本） 

 

WEIL, GOTSHAL & MANGES LLP 

767 Fifth Avenue 

New York, New York 10153 

電話：(212) 310-8000 

傳真：(212) 310-8007 

Lori R. Fife 

Roberts J. Lemons 

 

CURTIS, MALLET-PREVOST 

COLT & MOSLE LLP 

101 Park Avenue 

New York, New York 10178 

電話：(212) 696-6000 

傳真：(212) 697-1559 

Steven J. Reisman 

L. P. Harrison 3rd 

 

債務人律師 

及管有債務人 

 

美國紐約南區破產法院 

 

 

關於 

 

LEHMAN BROTHERS 

HOLDINGS INC.等 

 

債務人 

 

第 11 章案件編號 

 

08-13555 (JMP) 

 

（共同管理） 

 

 

債務人根據破產規章第 105 及 365 節 

動議頒令 

設立程序償付 

或行使及轉讓呈請前衍生合約 

聆訊延期通知 

 

請注意：就債務人根據破產規章第 105 及 365 節動議頒令設立程序償付或行使及轉讓

呈請前衍生合約[備審案件編號 1498]（「動議」）而進行的聆訊，原定於 2008 年 12 月

3 日上午 10 時召開，現延期至 2008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或其後盡快由律師代表應

訊。動議的聆訊將於美國破產法院 Alexander Hamilton Custom House (One Bowling Green, 

New York, New York) 601 庭由法官 James M. Peck 審理，而有關聆訊可能會進一步延期

而不作另行通知，聆訊當時宣布者除外。 

 

日期：2008 年 12 月 1 日 

New York, New York 

 



  

 

 

 

/s/Robert J. Lemons 

Lori R. Fife 

Roberts J. Lemons 

 

WEIL, GOTSHAL & MANGES LLP 

767 Fifth Avenue 

New York, New York 10153 

電話：(212) 310-8000 

傳真：(212) 310-8007 

 

CURTIS, MALLET-PREVOST 

COLT & MOSLE LLP 

101 Park Avenue 

New York, New York 10178 

電話：(212) 696-6000 

傳真：(212) 697-1559 

Steven J. Reisman 

L. P. Harrison 3rd 

 

債務人律師 

及管有債務人 

 

 

 

(中文譯本如與英文版本有歧異， 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) 

 


